
对长宁区政协十五届二次会议

第 067 号提案的答复

办理结果：解决或采纳

陈威 ：

你提出的“关于进一步完善临期食品流通监管的建议”的提

案收悉，经研究，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

一、对本提案的办理概述

接到本提案后，我局领导高度重视，成立政协提案办理领导

小组，指定局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科、局食品安全协调科等业务部

门针对本提案内容进行深入研究和讨论，全面梳理我局在流通领

域食品安全监管的机制、措施手段等内容，并积极采纳提案建议，

切实强化食品安全监管，推动我局食品安全工作再上新台阶。

二、对提案建议的答复

临近保质期限的食品被称为临期食品，这类食品一般被低折

扣售卖，不仅可以杜绝食品的浪费，还能为不同购买力的消费者

提供更多的选择。2021 年 4 月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食品

浪费法》为分类管理临期食品、履行对消费者的告知义务提供了

法律依据。我局十分重视流通领域食品安全监管，2022 年我局

组织开展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抽检预包装食品 1591 件，

合格率 99.18%。目前，对于流通领域临期食品的监管，我们采



取了一系列措施：

一是开展专项执法检查，规范临期食品的销售行为。我局组

织对临近保质期等食品安全管理制度落实情况专项执法检查，严

厉查处超市、卖场、便利店等食品经营者销售标注虚假生产日期、

保质期或者超过保质期的食品以及来源不明、标签标识不符合要

求等食品的违法行为。目前，我区的超市卖场等食品经营者按照

法律法规的要求落实临期食品的管理要求，设置临近保质期食品

专区或者专柜，对于临期食品作特别标示或集中陈列售出。

二是实施食品安全信息追溯，保证食品来源安全可控。根据

《上海市食品安全信息追溯管理办法》，我局加强对实施追溯管

理的经营者履行食品安全信息追溯义务的监督检查，指导督促食

品经营者履行信息追溯义务。特别是对于保健食品的追溯，我局

积极宣传，鼓励市民通过手机扫描二维码查询食品安全追溯信息，

提高市民查询保健食品信息追溯使用率和感受度。

三是坚持广泛宣传告知，增强经营者的自律意识。我局主动

聚焦食品经营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加强普法宣传力度。2022 年 1

1 月 1 日起施行的《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

要求食品生产经营企业落实自查，制定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

建立健全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工作制度和机制。我局积极组

织多场次培训，告知食品销售企业加强对临保食品和过期、回收

食品管理，承担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依法合规经营。

四是捐赠合格备份样品，兼顾社会公益与厉行节约。大米、



面条、调味品等等这些我局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食品安全监

督抽检检验完成的合格备份样品，由于没有很好的处理渠道，面

临着即将临近保质期或者超过保质期而被销毁。我局在积极贯彻

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食品浪费法》的同时，专门制定了《食

品安全抽检备份样品处置管理办法》，通过民政部门，挑选在保

质期内安全有效、包装完好的抽检合格备份样品捐赠给养老机构，

充实日常所需，做到物尽其用、节约资源、造福社会。

通过上述举措，我局严格监督食品经营主体完善并落实临保

食品安全管理制度。目前，我国没有专门针对临期食品制定相应

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或者法律法规，可能会存在一些漏洞，给食

品安全带来隐患。

结合您的建议，下一步我们将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组织开展“进口食品折扣店”专项整治。针对近期媒体

报道的“进口食品折扣店”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我局组织开展

专项检查，主要针对虚假宣传、虚标产地、价格违法、标签标识

不符合要求、销售过期食品等违法行为。我局要加大对临期食品

的抽检力度，通过监督抽检来发现问题。我局还要进一步督促食

品经营者落实临期食品的管理要求。对于经营者来说，与其他商

品一起捆绑搭售的食品临近保质期时，必须标明“临近保质期食

品”。捆绑搭售时，不得隐藏该食品的生产日期和保质期。要落

实专门的临近保质期食品管理人员，建立营业场所临近保质期食

品日常清理制度，应每天对临近保质期食品进行检查，销毁过期



食品要建立销毁记录台账。

二是对社会公众广泛宣传引导。对于消费者来说，要让临期

食品销售公开化，透明化，经营者要向消费者做出醒目提示，告

知顾客，充分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对经营者来说，自觉落实加

强临近保质期食品的管理制度，要诚信经营。对于管理部门来说，

要发布消费提示，提醒消费者理性购买，不购买过期变质食品、

谨慎购买临近保质期食品，购买进口食品必须附有中文标识、说

明书。我局拟在今年的“食品安全宣传周”上，结合制止餐饮浪

费的宣传，联合区消保委等部门，重点对于临期食品进行食品安

全知识的宣传，引导公众形成理性、文明的消费习惯。

三是继续加强食品安全溯源管理。新的上海食品安全信息追

溯平台于 2023 年 1 月 1 日上线，为确保食品经营单位按照《上

海市食品安全信息追溯管理办法》履行食品安全信息追溯义务，

做好新、旧上海食品安全信息追溯平台过渡期及新平台上线后的

食品信息追溯工作，我局正在积极组织培训，下一步以新平台抓

手，以最新版的《上海市食品安全信息追溯管理品种目录》来实

施。同时，我们也鼓励有条件的食品零售商自建追溯系统，并与

上海市食品安全追溯平台对接，更好地保障食品安全。

四是加强网络平台治理。在我区创建“网络市场监管与服务

示范区”中，以网络平台治理为契机，加强对“拼多多”网络平

台落实食品安全管理责任的督促。一方面，对于临期食品销售店

铺，平台要以显著方式提示消费者按需购买，相关的销售商户要



在平台页面上向消费者提示食品临近保质期等标识。鼓励平台采

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的管理模式，完善“早发现、早预警、

早处置”的风险管控机制，履行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的主体

责任。另一方面，对于平台内商家涉嫌销售过期食品及虚假宣传

等违法经营的行为，我局将案件线索及时进行移送，对涉及多省

市的网络食品经营者要加强信息互通共享、联合处置。

最后，再次感谢您对完善临期食品流通监管工作的关心，并

致以崇高的敬意。

联系人姓名：吴康 联系电话：62266905

联系地址：长宁路 1436 号 邮政编码：200051

上海市长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 年 4 月 21 日


